
芒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公   告
第95号
梳理和公布行政执法依据，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础工作，也是实行政务公开的重要措施。新一轮机构改革后，行政执法机关“三定”规定重新进行了核定，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及内设机构职权职责做了调整。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芒市人民政府授权，芒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现对芒市烟草专卖局的执法依据、执法种类及职权职责予以公告。
芒市烟草专卖局
法定代表人：王云川
地址：芒市德兴路3号
电话及传真：0692－2123062
邮编：678400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机关和组织都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芒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法制机构审核确认其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并予以公告。未经芒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并公告的为程序违法，不得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政执法行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当地政府或者部门的法制机构投诉。
芒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投诉电话：0692－2105106。
附件：芒市烟草专卖局行政执法职权职责清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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